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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12－801） 1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行訴字第 1120223288號 2 

訴 願 人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3 

設彰化縣彰化市○○路○段○○○號 4 

代 表 人 ○○○ 5 

  住同上 6 

訴願代理人  ○○○律師 7 

住同上 8 

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本縣環境保護局(下稱原9 

處分機關) 112 年 5 月 3 日彰環廢字第 1120025929 號書函(裁處10 

書字號：40-112-050003 )所為之處分(下稱原處分)，提起訴11 

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12 

主 文 13 

訴願駁回。 14 

事 實 15 

緣原處分機關 112 年 2 月 7 日會同本縣警察局○○分局偵查隊偵16 

辦廢棄物清理法案件，於本縣○○鄉○○○路○號稽查，現場存17 

有廢棄物之一為訴願人院內產出之廢棄藥袋含塑膠膜之混和物，18 

案經原處分機關以 112 年 3 月 30 日彰環廢字第 1120018953 號函19 

及以 112 年 4 月 20 日彰環廢字第 1120022791 號函請訴願人提供20 

相關清除處理資料及陳述意見，訴願人僅提供與受託清除者簽訂21 

之書面契約，並未檢附與受託處理者簽訂書面契約之證明文件，22 

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36 條第 1 項及事23 

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43 條，爰依同法第 5224 

條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附25 

表二項次十三規定，裁處訴願人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2 萬 4,00026 

元及環境講習 2 小時。訴願人不服，遂提起本件訴願，並據原處27 

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又本府依訴願法第 63 條規定，依職權通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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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訴願人、原處分機關於 112 年 8 月 3 日到府進行陳述意見及列1 

席說明，茲摘敘訴、辯意旨如次： 2 

一、 訴願意旨略謂： 3 

(一) 原處分機關以 112 年 2 月 7 日會同彰化縣警察局○○分4 

局偵查隊偵辦廢棄物清理法案件，發現現場有訴願人醫5 

院所產出之廢棄藥袋，經原處分機關於 112 年 3 月 306 

日彰環廢字第 1120018953 號函要求訴願人提出相關清7 

除處理資料後，以訴願人未檢附與受託處理者簽訂書面8 

契約或取得執行機關出具同意處理之證明文件，違反廢9 

棄物清理法第 36 條第 1 項暨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10 

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43 條之規定為由，通知訴願人陳述11 

意見。嗣經訴願人以 112 年 4 月 28 日○○(醫)字第 1112 

20000393 號函檢附陳述意見書說明訴願人係以再利用13 

方式處理事業廢棄物，且對於相關清潔及處理廠商已盡14 

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，應認就違犯事實無故意過失。依15 

同法第 52 條及 110 年 3 月 18 日公告之違反廢棄物清理16 

法罰鍰額度裁處準則，以 112 年 5 月 3 日第 40-112-0517 

0003號裁處書裁處訴願人 2萬 4,000 元整。 18 

(二) 訴願人不服，認訴願人對系爭藥袋之處理，屬再利用19 

(紙類)之廢棄物，而無廢棄物清理法第 36 條第 1 項暨20 

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43 條規定21 

之適用，原處分應屬違法而應予撤銷，爰依法提起本件22 

訴願。 23 

(三) 訴願人針對藥袋之處理，屬再利用(紙類)之廢棄物，而24 

無廢棄物清理法第 36 條第 1 項暨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25 

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43條規定之適用： 26 

1. 按廢棄物清理法(以下稱本法)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：27 

「事業廢棄物之清理，除再利用方式外，應以下列方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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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為之：一、自行清除、處理。二、共同清除、處1 

理：由事業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設立清除、2 

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清除、處理。3 

三、委託清除、處理：……」；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4 

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(以下稱本標準)第 43 條第 1 項5 

規定：「事業採本法第 28條第 1項第 2款至第 4 款規6 

定之方式清除、處理事業廢棄物者，清除前應先與受7 

託處理者簽訂書面契約或取得執行機關出具同意處理8 

之證明文件，並應與受託清除者簽訂書面契約。」由9 

前揭規定可知，如事業廢棄物係以再利用方式進行清10 

理者，則無適用應與受託處理者及受託清除者簽訂書11 

面契約之規定，合先敘明。 12 

2. 查原處分機關於 112 年 3 月 30 日彰環廢棄字第 112013 

018953 號函所檢附上面載有訴願人名稱之空白藥袋14 

(以下稱系爭藥袋)，係於○○鄉某資源回收場所發15 

現，此為廢棄物專責人員於 112 年 2 月 10 日至原處16 

分機關時，由 112 年 4 月 20 日彰環廢棄字第 11200217 

2791 號函承辦人○先生所透露，其並表示不得揭露18 

資源回收廠名稱及地址，故應可認定系爭藥袋訴願人19 

係以「再利用」廢棄物之性質，交由訴願人資源回收20 

清除處理廠商 (於 108 年 2 月 1 日至 111 年 8 月 3121 

日為○○環保資源回收有限公司；自 111年 9月 1日22 

起至 112 年 9 月 30 日止，則改委由○○環保科技有23 

限公司進行再利用廢棄物之資源回收清除處理)進行24 

清運，相關資源回收處理合約訴願人業以 112 年 4 月25 

13 日○○(醫)字第 1120000336 號函提供原處分機26 

關。 27 

3. 爰此，系爭藥袋既係以再利用方式處理，則非屬本法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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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8 條規定適用之列，應不得以訴願人未與受託處1 

理者簽訂書面契約或取得執行機關出具同意處理之證2 

明文件等情，認定訴願人違反本標準第 43 條之規3 

定，而以本法第 36 條第 1 項、第 52 條規定處以罰4 

鍰。 5 

(四) 承前所述，因訴願人係以一般事業廢棄物進行再利用，6 

縱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，亦應適用廢棄物清理法第 397 

條、第 52 條及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相關8 

規定，而應依 110 年 3 月 18 日公告「違反廢棄物清理9 

法罰鍰額度裁處準則」附表二項十八規定，而非適用第10 

13 條規定：汙染程度(A)：未依附表(公告)之管理方式11 

或許可文件內容辦理；或未符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12 

規定之清除方式，A=1。（二)汙染特性(B)：自本次違反13 

本法之日(含)回溯前一年內，未曾違反相同條款規定14 

者，B=l。(三)危害程度(C)：屬備註二所列之廢棄物，15 

c=2。(四)應處罰鍰計算方式：AxBxCx6,000 元，1x1x216 

x6,000 元=1萬 2,000元。 17 

(五) 以上，敬請鑒核，依法撤銷原處分，俾保訴願人之合法18 

權益，並符法制等語。 19 

二、 答辯意旨略謂： 20 

(一) 本案原處分於 112 年 5 月 4 日合法送達訴願人，訴願人21 

未具日期文號訴願書於 112 年 5 月 26 日送達原處分機22 

關，依據訴願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訴願之提起，應23 

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為之。」24 

訴願人提起訴願符合上開規定。 25 

(二)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(以下稱同法)第 36 條第 1 項：「廢棄26 

物之貯存、清除或處理方法及設施，應符合中央主管機27 

關之規定。前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、清除、處理方法及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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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標準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事業廢棄物貯存清1 

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43 條規定：「事業採本法第 22 

8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4 款規定之方式清除、處理事業3 

廢棄物者，清除前應先與受託處理者簽訂書面契約或取4 

得執行機關出具同意處理之證明文件，並應與受託清除5 

者簽訂書面契約。前項書面契約或同意處理證明文件須6 

載明事業廢棄物種類、數量及期限，始得自行清除或委7 

託清除至該廢棄物受託處理者處理。」另依同法第 528 

條規定：「貯存、清除、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9 

物，違反第 36 條第 1 項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 百萬元10 

以下。經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，按次處11 

罰。」 12 

(三) 原處分機關認為訴願人主張不可採之理由： 13 

1.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廢棄物，14 

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15 

品，前項廢棄物，分下列二種：一、一般廢棄物：16 

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。二、事業廢棄物：指17 

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，包括18 

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。……第 2 項之19 

事業，係指……醫療機構……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20 

關指定之事業。」訴願人屬醫療機構，其所產出之21 

廢棄藥袋非屬有害，應為一般事業棄物。 22 

2. 訴願人稱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事23 

業廢棄物之清理，除再利用方式外，應以下列方式24 

為之：三、委託清除、處理：(一)委託經主管機關25 

許可清除、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26 

理機構清除、處理。……」訴願人稱無適用應與受27 

託清除者簽訂書面契約之規定，惟依事業委託清理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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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第 2 條第 3 款「依本法第 21 

8 條或第 39 條規定委託清理其廢棄物，簽訂書契約2 

時」，產源事業委託清除廢棄物，規定本應簽訂書面3 

契約，始得委託清理，訴願人僅與受託清除者簽訂4 

之書面契約，並未與受託處理者簽訂書面契約，且5 

依原處分機關 112 年 2 月 7 日稽查紀錄工作單(編6 

號：W11202031)其廢藥袋材質並非屬可再利用之廢7 

棄物，上述事項核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36 條第 18 

項暨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439 

條之規定，原處分機關告發處分依法有據。 10 

3. 訴願人所稱於係於○○鄉某資源回收場所發現，依11 

原處分機關 112年 2 月 7 日稽查紀錄工作單(編號：W12 

11202031)，該廠非屬資源回收場，亦未取得相關具13 

備再利用機構之身分，涉及刑事部分原處分機關已14 

移請司法機關偵辦，次查現場堆置物係為訴願人院15 

內產出之廢棄藥袋，稽查人員依現場樣態及經驗法16 

則判定，廢棄物藥袋並非只有紙材質部分，亦夾雜17 

廢塑膠膜(比例約各半)，稽查人員現場認定應委由18 

「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」申設19 

之民營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處理，非屬公告可直接20 

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，並無訴願人所稱有廢棄物清21 

理法第 39條之適用。 22 

4. 原處分機關於 112 年 3 月 30 日彰環廢字第 1120018923 

53 號函請訴願人提供相關清除處理資料，訴願人稱24 

委由○○環保科技有限公司(清除者)進行清運並檢25 

附相關資料，提供與受託清除者簽訂之書面契約，26 

而廢藥袋經稽查人員現場認定應委由「公民營廢棄27 

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」申設之民營棄物處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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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機構處理，訴願人並未檢附與受託處理者簽訂書1 

面契約，又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0 年 2 月 23 日修2 

正公布「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」3 

第 2 條第 3 款：「(二)契約載明受託者完成清理後應4 

提出妥善清理書面文件」，訴願人亦未提供相關妥善5 

清理書面文件，顯然未依規定妥善處理，原處分機6 

關依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處準則」附表7 

二項次十三規定：(一)污染程度(A)：未依事業廢棄8 

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43 條規定處理，9 

AZ2。(二)污染特性(B)：經查訴願人回溯前一年內10 

未曾違規在案， 。(三)危害程度(c)：屬備註二所11 

列之廢棄物(廢棄物代碼：D-0299；廢塑膠混合12 

物)，C=2。裁處罰鍰 2 萬 4,000 元整，於法並無違13 

誤，因此原處分仍應予維持。 14 

（四）綜上所陳，本案訴願理由均無足採，請依法駁回等語。 15 

  理 由 16 

一、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及第 5 項規定略17 

以：「（第 1 項）本法所稱廢棄物，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18 

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：一、被拋棄者。……（第 219 

項）前項廢棄物，分下列二種：一、一般廢棄物：指事業20 

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。二、事業廢棄物：指事業活動產生21 

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，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22 

般事業廢棄物。（一）有害事業廢棄物：由事業所產生具23 

有毒性、危險性，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24 

環境之廢棄物。（二）一般事業廢棄物：由事業所產生有25 

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。……（第 5 項）第 2 項之事26 

業，係指……醫療機構……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27 

事業。」第 5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執行機關，為直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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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縣（市）環境保護局及鄉（鎮、1 

市）公所。」第 28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4 款規定略以：2 

「事業廢棄物之清理，除再利用方式外，應以下列方式為3 

之：……二、共同清除、處理：由事業向目的事業主管機4 

關申請許可設立清除、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共同清除處理機5 

構清除、處理。三、委託清除、處理：（一）委託經主管6 

機關許可清除、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7 

機構清除、處理。……四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方8 

式。」第 36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廢棄物之貯存、清除或9 

處理方法及設施，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。（第 210 

項）前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、清除、處理方法及設施標11 

準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第 39 條第 1 項：「事業廢棄12 

物之再利用，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13 

規定辦理，不受第 28 條、第 41 條之限制。」第 52 條規14 

定略以：「貯存、清除、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，15 

違反……第 36 條第 1 項……者，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16 

百萬元以下罰鍰。經限期改善，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，按17 

次處罰。」第 63 條前段規定：「本法所定行政罰，由執行18 

機關處罰之。」 19 

二、 次按環境教育法第 23 條規定：「自然人、法人、設有代表20 

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、中央或地方機關（構）或其他21 

組織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，經處22 

分機關處分停工、停業或 5,000 元以上罰鍰者，處分機關23 

並應令該自然人、法人、機關或團體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或24 

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 1 小時以上 8 小時以下環境講25 

習。」 26 

三、 復按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43 條第27 

1 項、第 2 項及第 4 項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事業採本法第 28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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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4 款規定之方式清除、處理事業廢棄1 

物者，清除前應先與受託處理者簽訂書面契約或取得執行2 

機關出具同意處理之證明文件，並應與受託清除者簽訂書3 

面契約。（第 2 項）前項書面契約或同意處理證明文件須4 

載明事業廢棄物種類、數量及期限，始得自行清除或委託5 

清除至該廢棄物受託處理者處理。（第 4 項）第 1 項受託6 

清除及處理者非屬同一時，事業委託其清除、處理之書面7 

契約應分別簽訂。但未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一定規模以上8 

之事業，其委託清除、處理之書面契約得共同簽訂。」事9 

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第 2 條第 3 款規定略10 

以：「屬本法第 28 條第 2 項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置11 

廢棄物專業技術人員之事業，委託清理其廢棄物，已採取12 

下列各款管理措施者，認定已盡相當注意義務：……三、13 

依本法第 28 條或第 39 條規定委託清理其廢棄物，簽訂書14 

契約時，核對確認下列事項：（一）受託者依法取得清理15 

該類廢棄物之資格；如為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16 

管機關規定得逕行再利用之廢棄物，應於經核准之事業廢17 

棄物清理計畫書中之再利用檢核資料載明該再利用廢棄物18 

種類。（二）契約載明受託者完成清理後應提出妥善清理19 

書面文件。（三）委託清理附表二廢棄物時，契約載明受20 

託者應配合事業查訪廢棄物清理情形。」 21 

四、 末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（下稱裁罰準22 

則）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：「行為人違反本法義務規23 

定之行為涉及事業廢棄物者，適用附表二。」附表二行為24 

人違反本法義務規定之行為涉及事業廢棄物者略以：「項25 

次：十三：裁罰事實：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貯存、清除或處26 

理方法及設施，違反依第 36 條第 2 項所定事業廢棄物貯27 

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；違反條文：第 36 條第28 



 

10 

1 項；裁罰依據：第 52 條；裁罰範圍：處新臺幣 6 千元1 

以上 3 百萬元以下罰鍰；污染程度（A）(一)未依事業廢2 

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……第 43 條規定處3 

理，A=2；污染特性（B）(一)自本次違反本法之日(含)回4 

溯前一年內，未曾違反相同條款規定者，B=1；危害程度5 

（C）(二)屬備註二所列之廢棄物，C=2；應處罰鍰計算方6 

式（新臺幣）：(一)一般違規：3 百萬元≧(A×B×C×6 千元)7 

≧6千元。」 8 

五、 卷查，原處分機關 112 年 2 月 7 日會同本縣警察局○○分9 

局偵查隊偵辦廢棄物清理法案件，於本縣○○鄉○○○○10 

路○號稽查，現場存有廢棄物之一為訴願人院內產出之廢11 

棄藥袋及塑膠膜之混和物，案經原處分機關以 112 年 3 月12 

30 日彰環廢字第 1120018953 號函及以 112 年 4 月 20 日13 

彰環廢字第 1120022791 號函請訴願人提供相關清除處理14 

資料及陳述意見，訴願人僅提供與受託清除者簽訂之書面15 

契約，並未檢附與受託處理者簽訂書面契約之證明文件，16 

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36 條第 117 

項暨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43 條規18 

定之規定，爰依同法第 52 條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19 

度裁處準則附表二項次十三規定，以原處分裁處訴願人罰20 

鍰新臺幣 2 萬 4,000 元及環境講習 2 小時。案經檢視原處21 

分機關作成本件原處分之程序，其為廢棄物清理法第 5 條22 

第 1 項所定之執行機關，具有事務管轄權限，且已給予訴23 

願人陳述意見之機會，並已於原處分中載明其認定之理24 

由，尚無法定程序上之瑕疵。茲以訴願人未提出與受託處25 

理者簽訂書面契約之證明文件，故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26 

已違反上開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令之規定，並據以作成27 

原處分，依法並無不合。 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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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訴願人雖陳稱對系爭藥袋之處理，屬再利用(紙類)之廢棄1 

物，係於○○鄉某資源回收場所發現，而無廢棄物清理法2 

第 36 條第 1 項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3 

準第 43 條規定之適用，縱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，亦應適4 

用廢棄物清理法第 39 條、第 52 條及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5 

利用管理辦法相關規定云云。惟查： 6 

（一） 原處分機關於現場稽查之地址非訴願人所稱之資源回7 

收場，而係○○貿易有限公司所承租之廠區即本縣○8 

○鄉○○○路○號，該公司亦非屬經核准之再利用機9 

構。又原處分機關稽查該處存放廢棄物，其中有訴願10 

人所產出之廢棄藥袋含塑膠膜之混和物，因訴願人屬11 

醫療機構，其所產出之廢棄藥袋非屬有害，應為一般12 

事業廢棄物，然稽查人員依廢棄物外觀及經驗法則判13 

定，廢棄物藥袋並非只有紙材質部分，亦夾雜廢塑膠14 

膜(比例約各半)，因該廢棄藥袋非屬「共通性事業廢15 

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」及「醫療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16 

理辦法」所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，而屬裁17 

罰準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附表二行為人違反本法義18 

務規定之行為涉及事業廢棄物者備註二(十七)之廢塑19 

膠混合物(廢棄物代碼 D-0299)，應委由依公民營廢20 

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申設之公民營事業廢21 

棄物處理機構處理，應不適用廢棄物清理法第 39 條22 

規定，此有原處分機關 112 年 2 月 7 日稽查紀錄工作23 

單(編號：W11202031)、其檢附現場照片及經濟部商24 

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○○○○有限公司之公司基本資25 

料在卷可憑。 26 

（二） 次查，依上開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27 

第 2 條第 3 款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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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第 43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及第 4 項規定，訴願人1 

委託清除及處理該廢棄物者，本應與受託清除者及受2 

託處理者簽訂書面契約，始得委託清理及處理，惟訴3 

願人僅提出與受託清除者即○○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簽4 

訂之書面契約，並未提出與受託處理者簽訂之書面契5 

約，且○○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並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處6 

理事業廢棄物，亦無從受託處理事業廢棄物，此有訴7 

願人提出與該公司之資源回收清除處理合約書及公民8 

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網路查詢之該公司臺中市政府9 

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在卷可稽。則訴願人未與受託處理10 

者簽訂書面契約，已違反上開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規11 

定，其違法事實應堪認定。訴願人主張其行為屬廢棄12 

物之再利用云云，自非有據，尚難憑採。 13 

七、 綜上所述，原處分機關於系爭地點稽查現場存有廢棄物為14 

訴願人院內產出之廢棄藥袋及塑膠膜之混和物，經原處分15 

機關函請訴願人提供相關清除處理資料及陳述意見後，訴16 

願人僅提供與受託清除者簽訂之書面契約，未檢附與受託17 

處理者簽訂書面契約之證明文件，經原處分機關審認違反18 

廢棄物清理法第 36 條第 1 項、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19 

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43 條之規定，爰依同法第 52 條及違反20 

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處準則附表二項次十三規定，據21 

以作成原處分，其認事用法經核並無違誤，原處分應予以22 

維持。 23 

八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24 

項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25 

 26 

訴願審議委員會         主任委員   林田富（請假） 27 

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 温豐文（代行主席職務） 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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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委員   常照倫 1 

委員  張奕群 2 

 委員   呂宗麟 3 

委員   林宇光 4 

委員   陳坤榮 5 

委員   王育琦 6 

委員   劉雅榛 7 

委員   蕭智元 8 

委員   吳蘭梅 9 

                   10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2    年   8   月   11   日 11 

 12 

縣  長   王  惠  美 13 

 14 

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15 

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 16 

(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：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) 17 

 18 


